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歐盟人民社會基本權之保障： 

以受僱者與非受僱者之遷徙自由 

與社會給付請求權為例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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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 
在歐盟整合過程中，社會政策向來只是經濟整合的副產

品，直到一九九七年阿姆斯特丹條約才首次賦予歐盟協調各國

社會立法的權限。二〇〇〇年歐盟各國簽訂歐盟人權憲章，將

社會基本權列入基本權清單，以彰顯其追求一個不同於美國的

社會市場經濟模式。本文探討不具主權國家性質的歐盟其落實

社會基本權的權限及方式與主權國家有何不同，並以歐盟條約

與次級法分析受僱者與非受僱者的遷徙自由及其請領社會給

付的要件，指出歐盟目前尚未形成跨越國籍的社會連帶基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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